
江 苏 省 计 算 机 学 会 
苏计学会【2026】第 21 号 

关于申报 2026 年度江苏省青少年人工智能 

“优才计划”创新培养基地的通知 

各设区教育局、中小学校等有关单位： 

为了深入贯彻国务院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》《教育部等十八部

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》以及国务院《关于深入实

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意见》等通知文件精神及创新人才培养要求，推动

人工智能教育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与创新人才培养，根据《江苏省青少

年人工智能“优才计划”创新培养基地认定标准》，学会决定开展 2026 年

度江苏省青少年人工智能“优才计划”创新培养基地申报和年审工作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条件 

按照《江苏省青少年人工智能“优才计划”创新培养基地与管理试行办

法》（阅读原文附件 1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二、申报程序 

1. 关于申报的材料要求。申报单位填写《江苏省青少年人工智能“优

才计划”创新培养基地申报表》（阅读原文附件 2）。 



2. 申报材料由申报表和佐证材料组成，申报表是江苏省青少年人工智

能“优才计划”创新培养基地认定主要依据，文字描述要准确、客观。佐

证材料包括申报书中相关实质性证明。 

3. 有意申报的单位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或点击链接在线申报： 

 

4．申报材料包括电子版和纸质版，纸质版与申报系统在线填报电子版

对应内容须完全一致，形式审查及评审工作均以系统内按时提交的电子版

为准。申报表要求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纸质申报材料要求装

订成册，一式 3 份，邮寄到学会秘书处：南京市仙林大道 163 号南京大学

仙林校区逸夫楼 A区 306 室，联系人：石老师，18114472513。 

5．提名截止时间：2026年 4 月 30日前。 

6．纸质材料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10 日前。 

三、江苏省青少年人工智能“优才计划”创新培养基地申报审核与

命名 

江苏省计算机学会将对申报单位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组织专家评审，提

出拟认定名单，通过向社会公示以及适时开展实地抽查等环节，向符合认

定的单位授予“江苏省青少年人工智能‘优才计划’创新培养基地”。此

次认定基地有效期限为 2026—2028 年。 




